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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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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
重
性
虐
待
及
及
性
攻
擊
是
見

一童
虐
待
方
式
中
對
其

身
心
發
育
摧
殘
最
嚴
重
的
，
影
響
最
長
遠
的
一
種
創
傷
。

一
般
來
說
，
兒
童
虐
待
之
方
式
可
分
為
四
大
類
型

•• 

第
一

為
身
體
之
虐
待

(
M
v
g
m
古
巴
〉
σ
5
巾
)
，
第
二
為
養
育
疏

忽
(
志
明
白
而
且Z
品
]
而
且
)
，
第
三
為
性
農
待(ω自
己
已

〉
宮
的
內
)
，
及
第
四
為
情
結
虐
待
及
疏
忽
(
開

8
2
3
比

〉
宮
的
丹
呂
已

Z
品
一
而
內
同
)
。
這
些
一
兒
童
虐
待
之
類
型
及
症

狀
在
身
體
檢
查
時
，
也
許
會
單
獨
顯
明
，
傷
痕
特
出
，
但

是
上
述
四
大
類
型
之
虐
待
，
常
常
會
混
合
發
生
在
一
個
故

虐
待
之
兒
童
身
上
。
在
醫
院
或
門
診
部
偵
查
出
一
個
見
畫

遍
體
鱗
傷
係
為
身
體
立
虐
待
，
但
並
不
排
除
這
個
兒
童
也

同
時
遭
到
養
育
疏

忽
及
情
緒
之
虐
待
或
性
虐
待
等
等
問

題
。
見

-Z皇
之
身
體
虐
待
係
指
身
體
之
外
傷
或
內
傷
係
由
父

母
或
其
他
負
責
照
顧
兒
童
之
成
人
故
意
加
害
，
而
非
意
外

事
故
所
造
成
之
結
果
，
這
種
身
體
虐
待
可
由
輕
散
之
體
罰

外
傷
以
致
於
嚴
重
之
死
亡
事
故
。
養
育
疏
忽
係
指
疏
忽
提

供
兒
童
身
心
發
育
生
長
之
必
需
用
品
，
醫
療
照
顧
，
衣
食

住
行
育
樂
之
輔
導
及
管
教
，
以
致
兒
童
設
有
遲
鈍
，
障
礙

，
或
患
病
死
亡
。

性
虐
待
係
指
成
人
與
兒
童
之
任
何
性
交
行
為
以
及
性

慾
調
戲
活
動
均
稱
之
。
性
虐
待
可
能
是
對
身
體
之
攻
擊
行

為
，
也
可
能
不
是
對
身
體
之
直
接
攻
擊
行
為
。
性
攻
擊
行

為
對
男
女
兒
童
造
成
他
們
生
殖
器
及
身
體
之
外
傷
以
及
嚴

重
之
情
緒
傷
害
。
尤
其
對
兒
董
之
強
暴
行
為
，
影
響
其
身

心
發
育
旺
深
且
遠
。
非
攻
擊
行
為
之
性
虐
待
包
括
性
慾
調

戲
、
誘
惑
，
以
及
挑
逗
行
為
，
對
於
兒
一
童
之
情
緒
壓
力
較

為
輕
微
。
但
是
對
於
兒
童
之
性
心
理
發
展
均
有
不
良
影

響
。
情
緒
之
虐
待
及
疏
忽
係
指
父
母
疏
忽
親
職
，
不
能
扮

演
父
母
之
角
色
及
功
能
，
不
能
夠
提
供
一
個
健
康
的
，
正

常
的
心
理
，
社
會
、
情
緒
的
學
習
璟
境
，
使
兒
童
能
夠
得

到
正
面
之
刺
激
、
學
習
，
與
生
長
發
展
立
機
會
。
這
種
遭

到
情
緒
虐
待
之
兒
童
係
為
一
個
不
受
歡
迎
，
一
被
利
用
做
出

氣
筒
，
有
如
驚
弓
之
鳥
，
隨
時
會
遭
遇
射
傷
，
有
如
過
街

老
鼠
，
人
人
眼
打
之
可
怕
心
境
。

兒
童
虐
待
問
題
牽
連
廣
泛
，
本
文
將
就
兒
童
之
性
虐

待
問
題
，
其
偵
察
診
斷
、
治
療
及
預
防
措
施
加
以
討
論
，

並
借
鏡
美
國
社
會
處
理
兒
童
性
虐
待
之
經
驗
﹒
提
供
建
議

以
使
各
界
關
心
兒
童
福
利
，
及
兒
童
教
育
之
先
進
及
同
仁

作
為
擬
定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及
推
廣
社
會
工
作
實
務
之
參

考
。

李
帝
派

、
兒
童
性
虐
待
之
問
題

兒
童
虐
待
及
性
虐
待
之
案
件
發
生
在
人
類
社
會
中
就

跟
人
類
歷
史
一
樣
地
長
遠
，
雖
然
歷
史
上
沒
有
明
文
記
載

，
那
些
案
件
是
兒
童
虐
待
或
性
虐
待
，
但
是
中
外
文
獻
不

乏
佐
證
事
例
可
以
證
明
兒
童
虐
待
及
性
虐
待
之
案
件
存
在

於
不
同
的
時
代
及
不
同
之
社
會
璟
境
。
古
代
之
宗
教
迷
信

將
男
嬰
、
女
嬰
獻
祭
鬼
神
，
活
活
燒
死
，
或
贈
予
鬼
神
為

主
妾
，
在
神
壇
之
前
，
表
演
淫
舞
。
聖
經
創
世
記
廿
二
一
章
一
記

載
亞
伯
拉
罕
伸
手
拿
刀
要
殺
他
的
見
子
以
撒
做
為
爐
祭
給

上
帝
。
中
國
歷
代
之
一
帝
王
奪
取
聞
之
幼
童
為
妃
、
為
妾
、

為
妓
、
為
太
監
，
均
為
最
典
型
之
一
帝
王
對
於
男
童
及
女
畫

之
性
虐
待
，
傳
了
數
千
年
到
了
清
朝
滅
亡
後
，
這
種
陋
習

才
被
廢
丘
。
中
國
前
漢
書
王
土
口
傳.. 
w

聘
萎
送
女
無
節
，

則
貧
人
不
及
多
不
學
子

H
，
又
地
理
士
心
云H
據
娶
太
早
，
尤

山E
m侈
蹺
，
貧
人
不
及
，
多
不
學
子
刊
。
均
為
窮
人
溺
嬰
之

記
載
。
(
註
一
)
埃
及
法
老
王
害
怕
以
色
列
人
在
埃
及
地

生
產
男
了
過
多
威
脅
其
政
權
，
下
令
收
生
婆
(
助
產
土
)

殺
害
以
色
列
婦
女
所
生
之
男
孩
(
註
二
)
在
十
四
世
紀
時

，
歐
洲
社
會
之
父
母
將
不
安
觀
迎
立
男
女
嬰
孩
丟
到
河
流

溺
死
。
更
有
貧
窮
之
父
母
將
他
們
之
幼
一
童
出
質
篤
婚
肢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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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
了
英
國
工
業
革
命
時
，
更
有
父
母
將
四
歲
之
幼
童
送
到

工
場
做
童
工
。
(
註
一一
一
)
英國
一
八
O
二
年
之
衛
生
及
道

德
法
令
，
一
八
三
三
年
及
一
八
四
七
年
之
工
廠
法
及
重
工

法
則
針
對
著
父
母
及
雇
主
虐
待

一童
工
及
利
用
見
畫
作
為
性

慾
剝
削
對
象
之
法
律
控
制
。
在
美
國
到
了
一
八
七
四
年
，

才
有
紐
約
之
動
物
保
護
協
會
出
面
干
涉
兒
童
虐
待
之
案

件
。
(
註
四
)
到
底
在
目
前
文
明
社
會
，
兒
童
性
虐
待
之

問
題
如
何
?

根
據
美
國
之
統
計
摘
要
記
載
，
在
一
九
八
五
年
之
兒

童
虐
待
報
告
中
，
政
府
當
局
收
到
一
百
九
十
二
萬
八
千
案

件
之
見
一
童
虐
待
報
告
，
這
個
數
字
等
於
每
一
萬
個
兒
童
中

有
三
百
零
六
個
兒
童
為
受
害
者
。
其
虐
待
之
特
徵
為
剝
奪

生
活
必
需
品
者
有
自
﹒
斗
%
'
輕
微
體
傷
者
有
5
ι
%
'
性

虐
待
已
勾
%
，
情
緒
虐
待
，
∞
-
m
w
%
'
不
分
額
體
傷
串
戶
%
，

嚴
重
體
傷
，
N
N
%
，
其
他
虐
待
，
H
C
N
%
。
受
害
者
之
平

均
年
齡
為
斗
-
H
歲
，
男
的
色
-
H
%
'
女
的
，
戶
。
%
0
加
害

者
(
虐
待
者
)
之
平
均
年
齡
為
ω
5

歲
，
男
的
佔
色
.
。
%

，
女
的
佔
g
h
%
。
(
註
五
)
根
據
一
份
醫
療
報
告
，
美

國
目
前
之
見
童
虐
待
案
件
，
大
約
每
一
千
個
活
胎
兒
中
就

有
十
個
被
虐
待
。
每
年
，
全
美
國
至
少
有
一
百
六
十
萬
個

兒
童
遭
到
虐
待
，
有
二
千
個
兒
童
被
虐
待
死
亡
。
(
註
六

)
很
據
專
家
學
者
之
研
究
，
每
年
到
有
二
十
萬
個
兒
童
遭

到
性
虐
待
及
有
關
之
性
慾
調
戲
。
美
國
人
道
協
會
(

〉
B
R
Z
E

且
E
H
E

巾
〉
帥
的
。
n
E
H
S
口
)
估
計
每
年
，
至
少

每
一
百
萬
人
中
有
四
十
個
兒
童
之
亂
倫
案
件
。
一
些
學
者

及
研
究
專
家
相
信
兒
童
性
虐
待
之
案
件
會
比
身
體
虐
待
案

件
更
為
廣
泛
，
只
是
許
多
案
件
礙
於
自
尊
、
蓋
恥
，
家
醜

不
可
外
揚
之
心
理
而
不
能
報
告
。
銬
濃
(
的
品
口
8
)
調

查

一
輩
婦
女
有
關
性
虐
待
之
結
果
，
估
計
每
年
十
四
歲
以

下
之
女
孩
，
約
有
五
十
萬
人
遭
遇
到
性
虐
待
及
性
攻
擊
。

在
最
近
一
項
大
學
生
性
生
活
調
查
中
，
對
於
中
產
階
級
社

庭
之
白
人
學
生
問
卷
，
其
結
果
發
現
，
每
五
個
女
張
子
及

每
十
一
個
男
鼓
子
中
，
就
有
一
人
承
他
們
在
見

一童
時
期
，

曾
跟
年
紀
較
大
之
人
發
生
性
關
係
。
(
註
七
)
根
據
少
年

犯
罪
家
之
研
究
至
少
有
三
十
萬
之
男
童
妓
及
三
十
萬
之
女

童
妓
﹒
他
們
之
年
齡
都
在
十
六
歲
以
下
。
(
註
八
)
這
些

統
計
數
字
均
為
估
計
，
要
比
實
在
數
目
少
得
很
多
，
因
為

父
母
不
敢
報
告
，
害
怕
社
會
指
責
，
不
願
一
意
父
母
及
小
張

在
社
區
失
去
面
子
。
大
多
數
之
性
虐
待
，
沒
有
造
成
身
體

之
外
傷
，
小
孩
子
不
敢
向
丈
母
報
告
，
害
怕
父
母
責
備
，

教
訓
，
或
是
遭
到
攻
擊
者
之
報
復
。

在
一
九
六
八
年
美
國
人
道
協
會
研
究
九
千
個
案
之
見

靈
性
虐
待
及
性
犯
罪
記
錄
，
發
現
說
%
之
加
害
者
(
虐
待

者
)
為
兒
童
之
家
屬
親
友
，
孰
人
及
鄰
居
。
如
果
是
陌
生

人
攻
擊
見
量
，
經
常
是
一
次
攻
擊
則
離
開
，
發
生
在
較
暖

和
炎
熱
之
氣
候
，
事
件
發
生
在
公
共
場
合
。
如
果
攻
擊
人

是
家
庭
之
親
屬
或
孰
友
，
則
通
常
發
生
在
兒
童
之
家
庭
，

而
且
在
一
段
時
期
內
，
對
兒
童
之
性
攻
擊
會
持
續
及
重
複

發
生
。
成
人
婦
女
也
會
攻
擊
男

一章
，
但
大
多
數
則
為
男
性

攻
擊
女
一
畫
。
女
孩
子
被
性
攻
擊
者
約
為
男
孩
子
之
兩
倍
。

其
平
均
年
齡
均
在
十
一
歲
到
十
四
歲
之
間

。

根
據
美
國
衛
生
福
利
部
之
研
究
，
大
多
數
之
性
虐
待

者
或
一
般
之
兒
童
虐
待
者
，
其
本
身
在
兒
童
時
代
也
經
被

人
虐
待
。
其
人
格
之
主
要
特
徵
為
﹒
﹒
缺
乏
個
人
之
朋
友
，

缺
乏
能
力
信
任
他
，
對
兒
童
行
為
有
不
具
實
際
之
期
待
，

下
意
識
的
要
兒
童
扮
演
成
人
之
角
色
，
當
兒
童
哭
叫
叫
時
，

父
母
覺
得
兒
童
排
拒
，
缺
乏
能
力
去
愛
撫
小
孩
，
除
了
責

罰
小
孩
之
外
，
不
懂
如
何
去
獎
賞
小
張
，
不
瞭
解
兒
童
之

感
情
需
要
，
不
願
一
晉
一
心
帶
小
張
去
接
受
醫
療
，
害
被
人
發
現

虐
待
兒
童
之
真
相
。
(
註
九
)

\
兒
童
性
虐
待
之
法
律
概

一
九
七
四
年
美
國
聯
邦
之
見

一童
虐
待
預
防
及
治
療
法

(
、
『
}
高
明
叩
門
戶
立
即

}
n
Z
E
〉
σ
己
的
巾

H
V
H巾〈
巾
口
已
。
口
自
口
已
吋
門
巾
，

皂
白
而
且
〉
丘
之
品
已
)
修
訂
加
註
兒
童
虐
待
之
法
律
定

義
，
包
括
了
性
虐
待
及
性
剝
削
利
用
。
凡
是
對
見
一
重
負
有

養
育
照
顧
責
任
之
成
人
對
其
見
量
進
行
性
虐
待
及
剝
削
以

致
兒
童
身
心
遭
到
傷
害
者
，
均
為
兒
童
虐
待
預
防
及
治
療

法
之
範
圈
。
性
虐
待
及
性
剝
削
利
用
之
法
律
解
釋
則
為
除

了
對
見
一
章
之
直
接
性
攻
擊
以
外
俏
包
括
利
用
見
一
童
做
為

滿
足
成
人
本
身
或
他
人
之
性
慾
需
要
其
性
慾
刺
激
為
目
的

者
均
稱
之
，
其
範
圍
包
括
淫
澳
、
猿
褻
、
亂
倫
之
行
為
，

利
用
見
-
童
拍
攝
春
宮
圍
丹
、
電
影
、
錄
影
帶
，
利
用
兒
童

充
任
娟
歧
，
使
人
調
戲
，
從
事
有
關
色
情
之
商
業
活
動
或

其
他
方
式
足
以
構
成
兒
童
身
心
之
健
康
，
及
福
利
有
傷
害

者
均
稱
為
性
虐
待
及
性
剝
削
，
為
法
律
所
禁
止
及
處
罰
。

美
國
聯
邦
及
各
州
均
制
定
見
童
虐
待
預
防
及
治
療
法
，
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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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
其
立
法
精
神
，
及
原
則
相
同
，
但
在
施
行
細
則
上
各
有

不
同
之
規
定
。
例
如
被
害
者
之
年
齡
，
被
警
見
一
量
與
虐
待

人
之
關
係
'
其
處
罰
也
有
不
同
，
大
多
數
之
法
律
均
訂
定

兒
童
虐
待
係
由
父
母
或
在
法
律
上
負
有
教
養
責
任
之
成
人

所
造
成
之
結
果
。
如
由
父
母
或
其
親
人
以
外
之
第
三
者
加

以
虐
待
者
，
其
罪
名
與
處
罰
各
有
不
同
。

兒
童
之
性
虐
待
，
其
法
律
概
念
較
為
廣
泛
，
除
了
家

庭
中
之
血
統
親
屬
，
可
能
造
成
亂
倫
案
件
外
，
尚
包
括
許

多
非
血
統
關
係
之
第
三
者
及
不
法
色
情
行
業
者
在
內
。

美
國
國
立
見
童
虐
待
及
疏
忽
防
治
中
心
提
出
兒
童
性

虐
待
之
法
律
定
義
可
包
括
十
八
歲
以
下
之
未
成
年
人
對
其

被
害
人
具
有
權
威
控
制
權
者
。
例
如
一
個
十
五
歲
男
一
童
對

八
歲
女
一
童
之
性
攻
擊
。
加
州
之
法
律
將
性
虐
待
之
定
義
解

釋
為
對
未
成
年
之
性
欲
利
用
及
性
攻
擊
、
受
害
人
自
未
滿

一
歲
至
少
年
期
。
性
攻
擊
行
為
包
括
強
暴
，
強
暴
未
逐
、

亂
倫
、
獸
姦
、
雞
姦
、
淫
蕩
的
，
挑
動
春
情
的
行
為
。
對

十
四
歲
以
下
之
兒
童
，
誘
其
口
交
，
使
用
異
物
括
入
陰
部

或
肛
內
，
調
嬉
行
為
，
利
用
見
一
童
拍
攝
春
宮
黃
色
電
影
及

照
片
，
以
及
脅
迫
兒
童
為
娟
妓
，
均
列
為
禁
止
及
處
罰
之

範
圈
。
性
虐
待
及
攻
擊
之
特
性
為
個
人
秘
密
，
常
使
受
害

兒
童
覺
得
蓋
恥
，
以
及
罪
惡
感
，
很
多
案
件
都
由
兒
童
之

父
母
親
，
繼
父
母
，
親
友
或
其
他
負
責
照
顧
見
量
之
成
人

所
造
成
，
因
此
便
見
畫
遭
遇
性
攻
擊
後
不
敢
啟
齒
報
告
。

盡
管
如
此
，
近
年
來
，
因
為
通
過
強
制
之
見
一
童
虐
待
報
告

法
令
，
因
此
社
會
大
眾
逐
漸
關
心
注
意
受
害
之
兒
童
一
。
同

時
專
業
人
員
也
多
加
注
、
被
查
報
告
性
虐
待
之
案
件
。

有
時
，
一
個
小
孩
子
受
到
性
虐
待
，
性
攻
擊
或
調
情

騷
擾
，
會
尋
找
幫
助
，
向
大
人
報
告
，
但
是
許
多
成
人
不

會
相
信
一
個
適
應
一
良
好
之
成
人
，
循
規
踏
矩
的
公
民
竟
然

會
牽
涉
到
見
一
童
性
虐
待
之
問
題
。
當
這
個
見
-
童
性
虐
待
之

報
告
到
受
到
官
方
或
兒
童
福
利
局
之
注
意
時
，
一
該
兒
童
文

受
到
父
母
或
照
顧
者
之
人
情
壓
力
，
在
訴
誼
會
上
，
否
認

了
他
自
己
的
申
訴
與
控
告
。
甚
至
於
一
孩
兒
童
受
到
適
當
經

過
，
指
認
為
虐
待
者
與
加
害
人
時
，
她
又
自
己
覺
得
罪
惡

感
或
歉
疚
，
不
願
意
一
將
自
己
之
親
人
送
入
官
方
，
使
自
己

之
家
庭
破
裂
，
突
然
變
卦
，
取
消
申
訴
，
不
願
報
告
，

作
實
情H
。
這
一
種
兒
童
之
H

特
殊
心
路
歷
程
H
往
往
引
起
成

人
之
反
感
，
對
於
受
害
兒
童
之
奇
責
，
並
使
見
一
童
感
到
很

深
之
歉
疚
及
無
助
感
。

一
個
可
悲
之
事
為
受
害
見
童
往
往
生
活
在
蓋
恥
、
恐

懼
、
以
及
虐
待
者
脅
迫
淫
威
之
秘
密
璟
境
，
除
非
第
三
者

或
兒
童
福
利
專
業
人
才
介
入
輔
導
解
決
虐
待
問
題
，
兒
童

之
身
心
才
能
夠
獲
得
自
由
釋
放
。
帥

三
、
兒
童
性
虐
待
之
指
標
及

數
侯

/Jl

,All 

從
事
於
兒
童
福
利
服
務
或
兒
童
教
育
輔
導
，
或
是
見

-
a
一
豆
衛
生
醫
療
工
作
者
，
如
何
明
辨
是
非
，
偵
察
診
斷
見
畫

之
外
傷
或
內
傷
係
為
故
意
一
虐
待
之
結
果
或
意
外
事
故
所
造

成
?

下
列
之
指
標
及
徵
候
可
做
為
診
斷
之
參
考
﹒
.

八
們
偵
察
個
案
之
歷
史
背
景
，
一
個
見
輩
遭
遇
性
虐
待

可
能
在
一
連
串
之
身
體
，
行
為
及
社
會
交
往
之
徵
候
上
透

露
出
來
。
如
果
單
獨
將
這
些
徵
候
挑
選
出
來
，
也
許
不
能

夠
證
明
見

-
a
一旦
虐
待
之
證
據
，
但
是
綜
合
觀
察
各
種
徵
候
之

連
帶
關
係
不
難
看
出
性
虐
待
之
跡
象
，
第
一
步
先
查
記

錄
，
兒
童
也
許
會
向
其
信
任
之
朋
友
、
同
學
、
老
師
、
朋

友
之
母
親
或
其
他
成
人
報
告
有
關
他
們
之
性
遊
嬉
活
動
，

這
些
報
告
也
許
是
直
接
的
或
間
接
的
迅
息
。
例
如
，
即
有

一
個
女
鼓
子
被
大
人
脫
去
內
褲
，
做
出
害
差
的
事
，
一
該
怎

麼
辦
?
H

，
或
是
內
我
聽
說
某
某
人
對
某
某
女
孩
做
出
不
要

臉
的
事...... 

H
這
些
都
是
間
接
方
式
之
內
迅
息

H
，
想
跟
成

人
溝
通
H

自
己
H
或
內
他
人
H
之
性
虐
待
或
性
攻
擊
案
件
。
在

這
種
情
況
要
看
成
人
或
父
母
是
否
聽
覺
敏
感
能
夠
收
聽
到

見
重
想
要
傳
達
之

H

迅
息
H
。
同
時
注
意
兒
童
穿
著
之
內
衣

褲
是
否
有
血
跡
，
沾
染
污
點
，
有
瑕
疵
的
衛
生
褲
，
兒
一
童

之
身
體
部
位
受
傷
跟
他
的
年
齡
是
否
助
合
或
是
很
特
殊
，

重
複
受
傷
，
無
法
解
釋
之
傷
攘
，
或
疾
病
之
原
因
，
父
母

也
不
能
解
釋
，
常
常
怪
罪
他
人
，
父
母
之
解
釋
與
醫
療
診

斷
不
符
合
。
未
成
年
之
少
女
懷
孕
或
染
有
性
病
，
但
不
知

性
交
對
象
。

叫
偵
察
見
量
之
性
行
為
特
徵
'
一
個
未
成
年
之
少
年

少
女
具
有
不
尋
常
之
性
知
識
及
性
感
興
趣
，
表
現
性
誘
惑

行
為
，
過
度
之
手
淫
，
做
惡
夢
，
對
成
人
有
戒
心
，
行
為

神
秘
兮
兮
等
等
，
過
度
之
白
夢
，
對
自
身
之
影
像
歪
曲
，

飲
食
失
常
，
過
胖
、
過
瘦
，
蓋
恥
及
罪
惡
感
，
有
時
候
對

攻
擊
者
認
悶
，
自
卑
自
賤
，
一
音一
心
中
心
消
洗
，
自
殺
企
圖
，
攻

擊
性
犯
罪
趨
向
，
離
家
出
走
，
賣
身
為
蝠
，
與
人
雜
交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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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
用
麻
醉
藥
物
、
酒
醉
、
車
禍
、
麻
痺
自
我
，
表
現
多
重

人
格
。
對
年
幼
的
兒
童
而
言
，
其
特
徵
為
對
同
伶
及
玩
具

有
攻
擊
性
之
性
行
為
，
有
強
迫
感
之
手
淫
，
對
於
同
學
，

老
師
或
其
他
成
人
有
不
正
之
性
誘
惑
行
為
，
男
孩
對
於
同

性
變
特
別
關
心
。
對
年
輕
的
兒
童
而
言
，
其
特
徵
為
尿
床

、
遺
尿
，
留
有
渣
浮
便
飲
食
不
正
常
、
恐
懼
感
、
強
迫
感

，
對
學
校
功
課
及
成
績
突
然
產
生
負
面
之
變
化
，
在
生
活

適
應
上
有
退
化
之
行
為
，
例
如
吸
忱
手
指
等
等
動
作
，
不

能
集
中
精
神
、
睡
眠
失
常
，
對
入
睡
有
思
懼
感
，
或
者
腫

得
太
多
。

對
少
年
男
女
而
言
，
其
特
徵
為
社
會
退
縮
，
一
意
氣
消

沉
、
壓
抑
、
過
度
順
眼
、
奉
承
權
威
、
個
人
衛
生
不
一
良
、

或
過
度
洗
澡
，
對
同
伴
之
關
係
不
友
善
，
缺
乏
社
交
能
力

，
以
及
交
友
能
力
，
破
壞
性
之
違
規
行
為
，
離
家
逃
跑
，

沉
迷
於
麻
醉
藥
品
及
酒
精
，
犯
罪
、
賣
淫
、
曠
課
、
不
願

更
衣
參
與
體
操
運
動
，
對
運
動
及
社
交
活
動
拒
絕
參
與
。

對
洗
澡
堂
及
廁
所
產
生
思
懼
感
，
對
男
性
害
怕
厭
惡
，
對

自
己
之
身
體
過
度
敏
感
，
在
生
活
上
，
突
發
橫
財
，
財
源

廣
通
，
新
衣
突
現
，
各
式
禮
物
源
源
而
來
，
都
沒
有
適
當

之
解
釋
，
或
者
產
生
自
殺
企
圖
，
自
我
毀
滅
之
行
為
，
無

因
無
故
突
然
放
聲
大
哭
或
者
無
故
放
火
。
這
些
徵
候
都
是

遭
遇
性
虐
待
後
，
心
理
挫
折
，
甚
至
於
變
態
後
之
反
常
行

為
。

目
偵
察
身
體
及
生
理
之
徵
候
，
未
成
年
之
少
男
少
女

染
患
性
病
，
陰
部
排
出
污
物
、
產
生
從
症
、
生
殖
器
外
傷

、
陰
部
發
癢
、
發
腫
、
瘀
膏
、
流
血
、
割
破
、
裂
傷
、
尿

道
發
炎
、
排
尿
、
排
便
困
難
、
陰
部
泡
疹
、
懷
孕
、
直
腸

、
肛
門
內
燙
傷
，
走
路
及
坐
立
不
安
，
社
疼
及
頭
疼
以
及

有
關
之
心
因
性
徵
狀
等
等
。
避
免
尋
找
醫
師
檢
查
身
體
或

治
療
外
傷
。
、
一
在
這
些
都
是
性
虐
待
最
明
顯
之
生
理
徵
候
。
社

會
工
作
師
、
心
理
師
、
教
師
及
醫
師
可
根
據
上
述
之
兒
童

歷
史
背
景
資
料
‘
性
行
為
特
徵
，
生
理
上
之
徵
候
，
加
以

綜
合
觀
察
，
很
自
然
地
可
以
診
斷
出
兒
童
性
虐
待
之
問

題
。
(
註
十
一
)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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療
措

對
於
兒
童
性
虐
待
之
治
療
措
施
係
依
據
聯
邦
及
各
州

所
製
定
之
見
董
虐
待
及
治
療
及
預
防
法
以
及
兜
董
虐
待
之

報
告
法
兩
種
法
令
來
執
行
治
療
及
預
防
見
董
一
之
各
種
虐
待

問
題
。
治
療
措
施
方
面
，
第
一
步
要
依
賴
有
效
之
兒
童
性

虐
待
之
報
告
制
度
，
第
二
步
要
有
迅
速
之
調
查
程
序
，
第

三
步
要
有
法
院
裁
決
之
配
合
，
第
四
步
要
有
健
全
之
見
童

保
護
措
施
，
第
五
步
要
有
專
業
之
兒
童
福
利
及
家
庭
治
療

服
務
，
第
六
步
，
要
有
勤
勉
之
觀
獲
服
務
，
第
七
步
，
要

有
同
情
心
之
社
區
協
助
治
療
性
虐
待
者
及
預
防
性
虐
待
案

件
之
發
生
。

一
九
入
一
年
之
加
州
兒
童
虐
待
報
告
法
令
規
定
，
凡

知
悉
兒
童
虐
待
、
疏
忽
之
事
件
或
對
其
嫌
疑
者
應
該
向
政

府
警
局
或
兒
童
福
利
局
報
告
實
惰
，
一
九
入
二
年
四
月
二

十
六
日
更
進
一
步
修
改
法
令
增
加
有
關
性
虐
待
及
性
攻
擊

察
件
之
報
告
。
凡
是
具
有
父
母
親
職
角
色
，
擔
任
監
護
、

照
顧
或
控
制
兒
童
之
成
人
，
這
些
人
包
括
寄
養
家
庭
之
父

母
，
團
體
家
庭
之
主
持
人
及
兒
童
收
容
機
關
之
職
員
，
如

果
他
們
虐
待
兒
童
，
任
何
人
均
可
向
政
府
當
局
提
出
報

告
。
加
州
之
兒
童
虐
待
報
告
法
及
刑
事
法
中
，
明
文
規
定

下
列
公
教
人
員
，
與
專
業
人
員
因
其
專
門
業
務
之
執
行
而

知
悉
少
兒
童
虐
待
，
親
職
疏
忽
以
及
性
虐
待
H
之
案
件
者
，

有
法
律
上
之
責
任
及
義
務
向
政
府
當
局
提
出
報
告
，
否
則

接
受
法
律
制
裁
處
罰
。
這
些
人
包
括
第
一
類

•• 

兒
童
教
養

人
員
，
亦
則
學
校
之
老
師
，
與
學
生
接
觸
之
教
育
行
政
人

員
，
育
嬰
及
托
兒
設
施
之
見
-
童
福
利
人
員
，
寄
養
家
庭
之

父
母
，
學
生
宿
舍
之
監
督
，
和
保
姆
，
社
會
工
作
師
，
公

共
救
助
員
、
啟
蒙
老
師
(
自
g
r
s
3

、

F
R
Z

門
)
。
觀

護
官
，
等
等
。
第
二
類

•• 

醫
療
人
員
，
亦
即
，
當
師
、
精

神
科
醫
師
、
心
理
治
療
師
，
牙
醫
師
、
實
習
醫
師
、
住
院

醫
師
、
骨
傷
醫
療
師
、
護
士
、
藥
劑
師
、
眼
師
、
物
理
治

療
師
、
語
言
矯
正
師
、
實
驗
室
之
技
師
等
等
。
第
三
類

•• 

非
醫
療
人
員
，
亦
即
州
及
縣
政
府
之
公
共
衛
生
人
員
，
治

療
性
病
者
，
檢
驗
屍
體
之
法
醫
，
婚
姻
、
家
庭
及
見
一
童
協

談
者
，
宗
教
上
之
信
仰
治
師
等
等
人
員
。
第
四
類

•• 

兒
童

保
護
機
關
之
職
員
，
包
括
警
察
人
員
、
觀
護
人
員
以
及
社

會
福
利
人
員
等
。
(
註
十
二
)
第
五
類

•• 

-
商
業
電
影
及
照

片
印
刷
廠
之
職
員
也
包
括
在
內
。

對
於
兒
童
虐
待
或
性
虐
待
應
該
報
告
什
麼
情
節
呢
?

法
定
報
告
人
必
須
提
供
自
己
之
名
字
以
及
有
嫌
疑
之
兒
童

虐
待
或
性
虐
待
之
案
件
給
兒
一
童
保
護
單
位
。
報
告
內
容
包

括
兒
童
之
姓
名
，
見
量
之
現
居
處
，
受
傷
之
性
質
及
程
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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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其
他
有
關
之
資
料
。
報
告
人
可
用
電
話
先
通
知
兒
量
保

護
單
位
，
然
後
在
卅
六
小
時
內
依
司
法
部
印
製
之
表
佫
填

寫
書
面
報
告
。
醫
師
人
員
更
氛
填
寫
州
政
府
撥
察
官
印
刷
咄

之
醫
療
報
告
衷
。

見
童
福
利
單
位
或
警
局
收
到
兒
童
虐
待
或
性
虐
待
立

報
告
後
，
立
即
將
報
告
內
容
通
知
該
地
區
之
主
任
檢
察
官

及
警
察
單
位
，
同
時
警
察
單
位
及
檢
察
官
必
須
將
兒
童
虐

待
之
案
件
通
知
州
政
府
犯
罪
統
計
局
之
兒
童
虐
待
登
記

處
。
兒
童
福
利
單
位
審
查
報
告
後
，
如
果
判
斷
案
情
之
嚴

重
程
度
，
有
必
要
立
即
調
查
者
，
隨
時
請
求
檢
察
官
指
派

警
察
協
助
調
查
案
件
。
恨
據
兒
童
福
利
單
位
或
兒
童
保
護

人
員
之
調
查
結
果
，
再
決
定
案
件
之
處
理
。
如
果
案
情
嚴

重
，
兒
童
保
護
工
作
人
員
可
以
經
過
法
院
之
程
序
，
立
刻

剝
奪
兒
童
父
母
之
監
護
親
權
，
帶
走
被
虐
待
之
兒
童
，
或

是
向
法
院
提
起
申
訴
控
告
兒
童
父
母
之
虐
待
罪
狀
，
如
果

發
現
身
體
虐
待
或
性
虐
待
之
確
實
證
據
時
，
見
畫
一
福
利
或

保
護
人
員
經
過
地
區
檢
察
官
及
法
院
之
授
權
可
立
即
會
同

警
察
人
員
，
將
受
害
之
見

-
a里送
進
縣
府
指
定
之
兒
董
避
難

所
暫
時
教
養
或
送
進
醫
院
治
療
，
然
俊
再
提
起
公
訴
控
告

虐
待
者
。
情
節
嚴
重
時
，
可
同
時
捉
捕
性
虐
待
者
或亂
倫

之
父
母
進
入
特
別
之
精
神
醫
院
接
受
強
制
治
療
。
在
這
種

情
況
下
，
兒
童
保
護
人
員
必
須
取
得
地
區
檢
察
官
，
警
察

單
位
，
社
會
福
利
局
以
及
縣
立
或
州
立
精
神
醫
院
之
協
調

，
才
能
順
利
執
行
兒
童
之
保
護
工
作
。
被
控
告
之
父
母
或

親
人
，
有
權
利
申
訴
，
或
聘
請
律
師
在
法
院
與
兒
童
福
利

或
兒
童
保
護
人
員
對
辯
由
法
官
栽
決
。
如
果
兒
童
虐
待
或

性
虐
待
之
情
節
輕
微
不
足
以
再
度
威
脅
兒
童
時
，
法
官
可

以
動
令
釋
放
兒
童
返
家
，
強
制
虐
待
者
接
受
社
會
心
理
怡

療
，
家
庭
婚
姻
協
談
，
親
職
教
育
輔
導
等
等
建
設
性
之
服

，
同
時
列
入
記
錄
作
為
觀
護
之
條
件
，
如
果
虐
待
者
不
服

判
決
可
以
提
出
上
訴
，
或
者
不
遵
守
觀
護
條
件
時
，
可
將

兒
童
帶
離
家
庭
，
剝
奪
親
權
，
或
將
虐
待
者
送
進
牢
房
。

在
觀
護
期
間
﹒
兒
童
虐
待
者
或
性
玫
繫
者
必
須
定
期
向
觀

謹
官
報
告
其
生
活
詳
情
，
同
時
接
受
兒
童
保
護
人
員
之
輔

導
接
受
各
種
治
療
及
重
建
服
務
，
才
有
機
會
保
留
他
們
之

子
女
或
由
兒
童
保
護
機
關
領
回
他
們
之
子
女
。
(
註
十
三
)

要
達
到
預
防
兒
童
虐
待
及
性
虐
待
之
目
的
，
必
須
依

賴
學
校
之
開
明
教
育
，
舉
辦
見
一
童
之
性
教
育
、
性
生
理
及

姓
心
理
學
習
班
，
自
幼
稚
園
開
始
，
使
幼
小
的
孩
童
明
白

自
己
身
體
那
一
部
份
可
讓
他
人
摸
撫
，
那
一
部
份
不
可
讓

他
人
H

亂
摸
九
亂
磁
H
會
妥
傷
害
，
如
果
有
關
性
騷
擾
及
調

嬉
時
應
如
何
向
老
師
、
父
母
及
親
友
報
告
，
甚
至
於
提
供

緊
急
之
電
話
號
碼
，
以
便
求
助
於
警
察
單
位
或
兒
童
保
護

單
位
。
除
了
孩
童
之
性
教
育
外
，
更
需
要
舉
辦
父
母
之
親

職
教
育
班
，
在
公
立
學
校
應
該
普
通
設
立

H

幸
福
家
庭
H
或

你
愛
心
父
母
H
班
，
教
育
如
何
教
養
子
女

，
如
何
跟
自
己
之

子
女
有
效
地
向
溝
通
向
感
情
。
同
時
對
於
小
時
候
遭
到
虐
待

之
年
輕
人
提
供

H

心
理
治
療

H
及
作
人
格
重
建
H
才
能
避
免

內
自
己
被
挨
打
，
現
在
是
報
復
打
別
人
的
時
候
了
向
'
這
種

下
意
識
之
H

病
態
向
心
理
不
除
，
很
難
成
為
一
個
真
正
有
愛

心
之
父
親
或
母
親
，
除
了
學
校
教
育
外
，
更
需
要
社
區
公

民
之
合
作
，
鑫
早
發
現
有
可
能
成
為
見
童
虐
待
或
性
攻
擊

之
案
件
，
報
告
政
府
當
局
早
作
預
防
工
作
，
整
個
社
區
鄰

居
之
覺
醒
可
預
防
兒
童
遭
到
虐
待
及
傷
害
。
(
註
十
四
)

五

、
兒
童
性
虐
待
之
重
建
服

務
在
加
州
每
一
個
縣
份
必
須
設
立
一
個
專
門
處
理
兒
童

虐
待
、
疏
忽
及
性
虐
待
之
兒
童
福
利
單
位
，
通
常
稱
為
見

一
童
福
利
屑
，
兒
童
保
護
部
，
每
一
縣
份
之
行
政
體
制
不
同

，
有
的
併
在
社
會
福
利
部
內
，
有
的

分
開
設
立
。
但
是
在

加
州
福
利
及
機
關
法
令
中
第

E
g
o
及
H
G
S
H條
款
明
訂
每

縣
必
須
設
立
一
個
兒
童
福
利
服
務
之
行
政
單
位
來
支
持
全

州
之
公
共
兒
童
福
利
服
務
。
這
些
服
務
包
括
對
見
-
童
虐
待

，
疏
忽
親
職
及
性
虐
待
之
預
防
及
重
建
服
務
。
因
此
縣
府

之
兒
童
福
利
局
必
須
提
供
下
列
三
大
類
之
服
務
方
案
﹒
.

第
一
類
為
預
防
服
務
，
就
是
未
安
置
兒
童
寄
養
或
機

關
教
養
前
之
預
防
服
務
。
見
畫
一
福
利
之
主
要
原
則
係
盡
可

能
保
持
一
個
家
庭
之
完
整
，
使
兒
童
在
自
己
之
家
庭
享
受

天
倫
之
樂
。
不
因
為
輕
微
之
虐
待
或
性
騷
擾
或
性
調
嬉
，

就
將
受
害
之
兒
童
帶
到
一
個
陌
生
之
生
活
璟
境
。
因
此
遭

遇
到
兒
童
虐
待
、
疏
忽
或
性
虐
待
時
，
在
預
防
措
施
之
方

案
下
，
提
供
緊
急
反
應
服
務
(
例

B
R

航
海
口
口
可
肉
叩
開
可

8

月

H
J
o
m
s
g
)
，
依
據
加
州
福
利
及
機
關
法
令
第

E
g
H
之
H

條
款
，
兒
童
福
利
單
位
必
須
提
供
一
日
廿
四
小
時
，
每
週

七
日
之
全
天
候
緊
急
服
務
，
來
接
受
兒
童
虐
待
，
疏
忽
親

職
及
性
虐
待
之
報
告
，
同
時
提
供
必
要
之
立
刻
調
查
及
危

機
處
理
，
以
便
維
護
見

-一
童
在
自
己
家
庭
得
到
安
全
之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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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
。
在
預
防
服
務
中
也
要
提
供
家
庭
保
存
服
務

(
2
皂
，

守
Z
E
g
g
s
p

。
m
E
B
)為
了
保
存
或
維
持
一
個
被
虐

待
兒
童
之
家
庭
結
構
完
整
，
避
免
使
一
該
見
一
童
與
其
家
人
隔

離
，
兒
童
福
利
單
位
必
須
提
供
應
急
之
保
護
措
施
來
預
防

，
矯
正
及
治
療
一
該
家
庭
之
虐
待
、
疏
忽
及
性
攻
擊
事
故
。

其
服
務
期
間
以
六
個
月
為
限
。
如
果
第
一
類
之
預
防
服
務

失
敗
，
則
進
入
第
二
類
之
兒
童
安
置
服
務
。

第
二
額
為
家
庭
重
整
服
務

(
2
g
q
M
r
s
-
p

g
t
g
p
c
m
E
B
)如果
發
現
被
虐
待
之
兒
童
確
實
不
能

在
其
家
庭
得
到
安
全
之
生
活
，
兒
童
福
利
單
位
必
須
將
該

兒
童
以
及
其
他
遭
受
威
脅
之
兒
童
悉
數
帶
離
家
庭
，
送
到

縣
府
之
見
一
童
緊
急
避
難
中
心
或
安
排
寄
養
家
庭
，
暫
時
剝

奪
父
母
之
內
親
權
內
及
H

監
護
權
H
。
同
時
提
供
治
療
及
重
建

服
務
，
強
制
虐
待
者
接
受
兒
童
保
護
單
位
所
提
供
或
安
排

之
服
務
，
以
達
成
父
母
及
子
女
有
重
聚
之
日
，
如
果
父
母

合
作
，
得
到
治
療
、
重
建
，
改
變

H

病
態
H
行
為
，
能
夠
正

常
地
教
養
子
女
，
則
在
十
二
個
月
內
，
兒
童
保
護
單
位
，

就
將
他
們
之
子
女
送
回
家
庭
，
重
整
其
原
來
之
家
庭
組
織

及
結
構
，
重
溫
天
倫
之
樂
。
必
要
時
，
經
過
少
年
法
院
之

核
准
，
這
一
段
服
務
期
間
可
延
長
半
年
。

第
三
類
為
永
居
安
置
服
務

(
M
V
Z
B
g
g片
百
臼
2
5
.

g
片

p
o
m
E
B
)當
一
個
被
虐
待
之
見
一
章
，
不
管
是
身
體

或
性
之
虐
待
，
或
是
性
攻
擊
，
如
果
案
情
嚴
重
到
不
可
再

送
回
原
來
之
家
庭
生
活
，
則
兒
童
保
護
單
位
有
責
任
考
慮

一
該
見
孟
之
永
久
安
置
服
務
，
也
就
是
為
一
該
見
一
童
提
供
一
個

永
久
之
家
庭
。
法
院
在
栽
決
時
也
要
考
慮
下
列
之
優
先
程

序
;
第
一
優
先
將
一
該
兒
童
送
人
領
養
，
第
二
優
先
，
將
一
該

兒
童
送
給
有
關
之
親
戚
朋
友
監
護
管
教
，
第
三
優
先
為
送

往
長
期
性
之
寄
養
家
庭
或
機
關
教
養
。

縣
府
見
畫
福
利
局
或
見
畫

一

保
護
局
之
重
要
角
色
在
於

提
供
危
機
處
理
及
繼
續
性
之
兒
童
服
務
，
保
護
兒
童
之
安

全
，
改
進
兒
童
之
家
庭
璟
境
預
防
及
矯
正
家
庭
成
員
對
兒

童
進
行
虐
待
、
疏
忽
教
養
，
加
以
性
侵
犯
攻
擊
、
摧
殘
兒

童
之
身
心
發
育
。
必
要
時
為
見
一
童
尋
找
新
家
庭
。
社
會
工

作
師
在
預
防
，
治
療
及
重
建
服
務
上
扮
演
極
其
重
要
之
角

色
，
其
偵
察
、
判
斷
及
服
務
措
施
將
影
響
見
畫
一
生
之
成

敗
與
幸
福
。
(
註
十
五
)

士
口
A
間

主
2
=
一
口

他
山
之
石
可
以
攻
錯
，
美
國
社
會
處
理
兒
童
虐
待
及

性
虐
待
之
經
驗
可
提
供
台
灣
各
界
關
心
見
童
福
利
者
作
為

擬
訂
見
量
福
利
政
策
、
立
法
及
社
會
工
作
服
務
之
參
考
。

任
何
社
會
均
有
見
量
虐
待
及
性
虐
待
之
現
象
存
在
，
台
灣

社
會
也
不
例
外
，
就
報
紙
新
聞
報
導
或
街
坊
聞
談
，
不
難

瞭
解
目
前
之
台
灣
社
會
尚
存
有
許
多
傳
統
上
之
見
一
童
虐
待

及
性
虐
待
之
陋
習
及
傷
風
敗
德
之
事
實
。
例
如
都
市
及
鄉

村
之
風
化
色
情
行
業
，
H

牛
肉
場
H
色
情
表
演
以
及
山
地
之

內
幼
齒
H
「
幼
娟
」
等
等
都
利
用
許
多
未
成
年
之
男
童
及
女

一童
賺
取
不
義
及
不
潔
之
錢
財
。
利
用
未
成
年
之
少
男
少
女

拍
攝
色
情
小
電
影
更
是
不
計
其
數
。
台
北
市
之
觀
光
大
飯

店
，
各
色
賓
館
以
及
無
名
之
小
旅
社
，
每
日
每
夜
有
多
少

人
從
事
於
色
情
生
一
意
，
男
婚
女
娟
之
出
入
，
多
少
未
滿
十

入
歲
之
少
年
男
女
從
事
淫
業
，
不
知
有
多
少
社
會
學
家
、

心
理
學
家
、
社
會
工
作
師
或
犯
罪
學
家
從
事
實
地
調
查
研

究
?
多
少
關
心
見
童
福
利
之
先
進
提
出
討
論
?
這
些
一
社
會

問
題
究
其
原
因
，
最
主
要
的
是
自
家
庭
中
之
見
畫
虐
待
及

有
關
之
性
虐
待
所
造
成
之
結
果
，
為
了
防
丘
及
治
療
加
害

於
民
族
幼
苗
之
性
攻
擊
及
性
摧
殘
，
台
灣
當
局
應
該
立
即

修
訂
現
行
之
兒
童
福
利
法
及
有
關
之
民
事
及
刑
事
法
令
，

增
訂
兒
童
虐
待
治
療
及
預
防
法
令
以
及
強
制
之
兒
童
虐
待

報
告
法
令
，
確
立
見
一
童
虐
待
人
之
刑
事
及
民
事
責
任
，
教

養
照
顧
及
醫
療
兒
童
之
專
業
人
員
，
應
賦
予
法
律
上
之
責

任
及
義
務
報
告
兒
童
虐
待
案
件
，
並
保
護
他
們
之
專
業
地

位
及
權
益
免
受
虐
待
人
之
騷
擾
及
控
告
。
在
專
業
服
務
上

，
應
該
建
立
兒
童
保
護
人
員
之
專
業
身
份
，
法
律
權
威
，

專
業
執
照
，
至
少
具
有
社
會
工
作
之
學
士
或
碩
士
學
位
，

並
接
受
見
一
童
福
利
之
專
業
教
育
，
無
論
在
社
會
政
策
上
或

社
會
工
作
之
實
務
上
，
見
-
童
保
護
人
員
應
與
其
他
專
業
人

員
例
如
法
官
、
律
師
、
醫
師
、
警
察
、
教
師
及
其
他
心
理

衛
生
人
員
協
調
合
作
，
才
能
對
見
畫
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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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
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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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
理
達

到
事
半
功
倍
之
效
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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灣
社
會
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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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
高
度
之
工
業
化

、
一
商
業
化
及
都
市
化
，
小
家
庭
父
母
所
承
受
之
生
活
壓
力

愈
來
愈
大
。
因
此
有
效
之
見

-童
福
利
政
策
應
針
對
著
支
持

及
加
強
家
庭
之
功
能
及
父
母
之
親
職
角
色
，
才
能
預
防
兒

童
虐
待
及
性
虐
待
之
頻
頻
發
生
。

(
本
文
作
者
李
宗
深
博
士
，
為
長
堤
加
州
大
學
社
會
工
作

系
教
授
兼
國
際
社
會
工
作
研
究
所
所
長
，
前
系
主
任
，

E
g
|

旬
在
東
海
大
學
社
會
工
作
研
究
所
擔
任
座
教
授
，

E
S

夏
在
高
雄
醫
學
院
家
庭
醫
學
科
擔
任
客
座
教
授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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